
長庚大學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臨時校務會議記錄 

一、時    間︰105 年 5 月 23 日(星期一)中午 12 時 10 分 

二、地    點︰第一醫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

三、出    席︰包家駒、陳英淙、張文宏、邱文科、趙崇義、林美清、張錫淇、黃恬儀、張永華、王

光正、葉芓伶、李仁盛、尤建華、楊智偉、林光輝、賴朝松(林炆標代)、古思明、黃

麗秋、周宏學、王永樑、譚賢明、王錫五、陳怡原、李宗諺、沈家瑞、陳嘉玲、周雪

棻、楊敏瑜、蔡七女、廖庠睿、蕭穎聰、顧正崙、石心怡、劉裕國、王丕承、林張群、

曾旭民、高承亨、林惠莉、張玉燕、曾馨慧、張珮蓉、許瑜紘、李肇文、曾靖惟、黃

永安、郭權、李旻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共 48 人】 

四 、請    假：陳君侃、許光宏、沙庫瑪、廖威超、莊正鏗、張承能、楊淑齡、翁麗雀、張國友、 

               裴育晟、王永宜、林瑞明、高瑄苓、盧信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共 14 人】 

五、列    席：歐陽品、蔡福源、曾俊儒、楊文進、楊鳳平、李宛儒、曾文武。      【共計 7 人】   

記錄：許淑惠 

六、主席致詞：(無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報告事項： 

    (一)宣讀上次會議記錄：會議紀錄確認。  

八、討論事項： 

案由一：105 學年度本校學雜費收費調整，請討論。      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校長室） 

說 明：一、依教育部 105 年 4 月 12 日來函(附件一 p.1~p.2)，105 學年大學院校學雜費基本調幅 

104 學年未調漲者，基本調幅上限為 2.5%。擬調整需先行檢視是否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 

學雜費收取辦法」有關「財務指標」、「助學指標」及「辦學綜合指標」之審議基準，及 

完成「資訊公開」及「研議公開」之校內程序。 

       二、本校於 105 年 4 月 25 日召開「105 學年度長庚大學學雜費收費審議會議」，邀請學校主 

           管 11 名、學生校務會議代表 8名參加，審查結果各項審議指標均符合、105 學年學雜費 

           調幅訂為 2.5%。 

       三、本校於 105 年 4 月 28 日將學雜費調整資訊公告於學校首頁「105 學年學雜費調整資訊公 

           告專區」，內容包括、學雜費規劃書、學雜費使用情況、學雜費調整理由及計算方法、調 

           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及助學計畫、「105 學年度長庚大學學雜費收費審議會議紀錄」 

           及學生意見陳述管道-校長信箱，並將回復學生意見公告於專區。 

       四、於 105 年 5 月 11 日召開全校學雜費調整公開說明會，邀請學生會(副)會長、學生議會議 

           長、各系學會會長、宿舍自治小組會長、學生校務會議代表參加，全校學生均可以參加， 

           當天共 44 位學生參加，學生發言及學校說明均公告於專區。 



       五、本校學雜費調整理由說明如下： 

  (一)本校大學部學雜費收費標準迄今已十一年未調整，收費偏低，較國內其他私立大學 

      校院每學期每位學生平均低 2,272 元～13,183 元，約低 4.5%～28.5%。 

  (二)本校學雜費用於支付與學生學習相關經費用明顯不足，以近三學年度平均每年收支   

      不足為 18.36 億元。全校總收支餘絀亦有不足，近三學年度平均每年總收支不足為 

      0.93 億元，總收支內含不穩定收入來源之受贈收入、財務現金股利收入、投資損益 

      等若剔除不計，總收支不足缺口擴大為 10.75 億元，考量校務長期發展及永續辦學， 

      認有提高本校學雜費比重，強化學校財務自足能力之需要。 

      六、依教育部公告調幅本校 105 學年度大學部學雜費收費擬調漲 2.5%，研究所去年已調漲 

          2.5%(含碩博士生學雜費及在職專班雜費)，105 學年度研究所學雜費擬不調漲，另研究 

          所學分費(含在職專班學分費)去年未調漲，105 學年度擬比照大學部調漲 2.5%。 

   七、學生會搜集之學生學雜費調漲問卷調查表如附件二 p.3~p.4。 

決 議：一、有關學生會所提之 9項意見均予回覆。（另將公佈於「105 學年學雜費調整資訊公告專 

            區」。 

        二、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。（同意 41 票、不同意 5票、廢票 2票） 

 

案由二：105 學年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，擬增加學習資源及新增助學計畫，請討論。 

（提案單位：校長室） 

說 明：一、增加學習資源(教務處規劃)：包括 E 化教學設備逐年更新、無空調教室改善、改善 

             E-Learning 教學平台、數位教材製作（如附件三 p.5~p.8)。 

        二、新增助學計畫(學務處規劃)：包括新增工讀助學金、中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、弱勢學 

            生清寒獎助學金(如附件四 p.9~p.10)。 

        三、擬增加學習資源及助學計畫計 21,779 仟元。(如附件五 p.11) 

決 議：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。(同意 42 票、不同意 4票、廢票 2票) 

 

案由三：修訂本校「組織規程」部分條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人事室） 

說 明：一、修訂重點為： 

            (一)為簡化組織規程主文，擬增設「長庚大學學院、學系(科)、研究所及學位學程 

        組織系統表」，以利往後可依據教育部核定後隨同變更。 

      (二)依據放射醫學研究院設置辦法增訂副院長及各中心主任聘任資格。 

            (三)依據教育部函增設、更名及分組整併系所、班次、分組及學位學程。 

二、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如附件六 p.12~p.15。 



辦 法：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。 

決 議：一、修正條文第四條之文字修正為：「本校分設各學院、系、所、科、組、中心及跨系、所、 

      院之學位學程等教學單位，其設置詳如本規程附表「長庚大學學院、學系(科)、研究所 

      及學位學程組織系統表」。 

    二、修正條文第五條內「學程」修正為「學位學程」，條文文字修正為：「本校得請准增設、 

      變更或停辦學院、系、所、科、組、中心及學位學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教育部核 

      定後實施。本規程附表應於教育部核定後隨同變更，並送校務會議備查。」 

    三、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四：本校 106 學年博士班招生名額規劃案。   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） 

說 明：一、教育部 106 學年度持續推動博士班統一調整政策，統一扣除 30%名額。本校 105 學年度 

      核定名額為 90 名，106 學年度扣除 30%後為 63 名。 

    二、本校 105 學年度博士班招生考試報名人數成長，預估註冊率達 80%。為維持各系所招生 

      基本規模及外國學生博士班流用之需求，教務處擬規劃博士班總招生名額應維持 94 名 

      或 90 名，採以下二種方式同時向教育部申請(1)向教育部申請授權學校(校長)之 20%或 

      15%名額(18 名或 14 名)；以及(2)向教育部申請回復主動調減名額 13 名。 

    三、若教育部核復名額超過 90 名，名額多出部份依 105 學年度各系所原寄存數及錄取率低 

      者優先回復。若低於 90 名，另開會討論如何調控。 

    四、本案通過後，依教育部「106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 

      提報作業」規定報部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(本次報部，博士班總招生名額為 94 名) 

 

案由五：變更工業設計學系設立之「智慧健康照護創新碩士學位學程」名稱為「智慧醫療創新碩士學 

    位學程」，提會審議。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工業設計學系） 

說 明：一、工業設計系設立之「智慧健康照護創新碩士學位學程」於 104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 

      務會議決議通過，擬於 106 學年度起招生。 

    二、因學程名稱與醫學院已開課之「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」名稱相似；為有效區分兩 

      學程之差異，擬申請變更「智慧健康照護創新碩士學位學程」名稱為「智慧醫療創新碩 

      士學位學程」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九、臨時動議：(無) 

十、散會：下午十三時十五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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